附件
[bookmark: _GoBack]杨陵区综合性涉企收费目录清单

	序号
	部门
名称
	收费单位名称
	单位
性质
	收费
项目
	收费
性质
	服务内容
或涉及事项
	收费标准
	标准制定
方式及部门
	政策依据
	备注

	1
	杨陵区发展和改革局（杨陵区国防动员办公室）
	本级
	政府
部门
	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建设单位需向当地人防主管部门提交易地建设申请，说明无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原因（如地质条件限制、施工安全问题等），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人防主管部门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包括建设项目规划总平面图、地质勘察报告、人防“结建”审批报建表等，核实是否符合易地建设条件。
	杨凌示范区属于省级人防重点城市，其6级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标准为每平方米1000元，6B级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标准为每平方米600元。

	政府制定
	计价格〔2000〕474号,中发〔2001〕9号，陕价费调发〔2004〕12号，陕价费调〔2004〕19号，陕财办综〔2009〕29号，财税〔2014〕77号，财税〔2019〕53号，陕财税〔2019〕18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陕财税〔2020〕24号，陕财办预〔2023〕57号，杨管办发〔2009〕25号）。
	

	2
	杨陵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杨陵区市政管理站
	事业
单位
	城市道路占用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占用公共资源
	按照道路类别
	政府制定
杨凌示范区财政局、杨凌示范区发展和改革局、杨凌示范区住建局
	杨管财发〔2019〕
951号
	

	3
	杨陵区城市管理执法局
	杨陵区市政管理站
	事业
单位
	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市政公用设施建设
	根据道路类别、材质
	政府制定
杨凌示范区财政局、杨凌示范区发展和改革局、杨凌示范区住建局
	杨管财发〔2019〕
951号
	

	4
	杨陵区住建局
	本级
	政府
部门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政府性基金
	为建设和维护管理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对本区城市规划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的项目征收的城市建设费用。
	住宅50元/㎡；非住宅（不包括工业厂房、仓储用房）60元/㎡；工业厂房、仓储用房、临时建筑40元/㎡；国家及省政府确定的重点镇（杨陵区五泉镇、揉谷镇）范围内新建及改扩建项目按10元/㎡收取。
	政府制定
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办公室
	《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杨凌示范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杨管办字〔2025〕8号
	

	5
	杨陵区自然资源局
	本级
	政府
部门
	土地复垦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在生产建设过程中对土地造成破坏的单位和个人。
	根据损毁前的土地类型、实际损毁面积、损毁程度制定复垦标准。
	政府制定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财税(2014)77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
	

	6
	杨陵区自然资源局
	本级
	政府
部门
	耕地开垦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没有条件开垦或开垦的耕地不符合要求的占用耕地单位。
	根据陕国土资发(2015)11号文件确定的耕地开垦费标准，实行由数量和产能组成的差别化补充耕地指标指导价，详见陕自然资发(2020)27号文件。
	政府制定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财税(2014)77号，陕国土资发(2015)11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陕自然资发(2020)27号。
	

	7
	杨陵区自然资源局
	杨陵区房地公产管理所
	事业
单位
	不动产登记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申请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单位和个人
	住宅类80元/件，非住宅类550元/件.对于申请办理车库、车位、储藏室不动产登记单独核发不动产权属证书或登记证明的，不动产登记费减按住宅类不动产登记每件80元收取。对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免征不动产登记费。证书工本费:第一本不动产登记证书免费，每增加一本加收10元。
	政府制定
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
	《民法典》，财税(2014)77号，财税(2016)79号，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陕价费发(2017)37号,财税(2019)45号，陕财税(2019)14号，财税(2019)53号，陕财税(2019)18号，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公告2019年第76号。
	

	8
	杨陵区司法局
	杨陵区公证处
	事业
单位
	公证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证书、执照，文本相符，文书上的签名、印鉴、日期
	自然人的，每件100元；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每件300元；涉及财产关系的加倍收取。
	政府制定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政策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1〕1444号

	

	9
	杨陵区司法局
	杨陵区公证处
	事业
单位
	公证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涉外公证书的译文与原文相符
	80元
	政府制定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政策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1〕1444号
	

	10
	杨陵区司法局
	杨陵区公证处
	事业
单位
	公证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档案查询
	40元
	政府制定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政策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1〕1444号
	

	11
	杨陵区司法局
	杨陵区公证处
	事业
单位
	公证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英文翻译
	英文翻译、打印全套服务，每千字符60元，不足千字符按千字符计算收费。
	政府制定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政策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1〕1444号
	

	12
	杨陵区司法局
	杨陵区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公证书副本
	20元
	政府制定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政策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1〕1444号
	

	13
	杨陵区司法局
	杨陵区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出生、生存、死亡、身份、曾用名、住所地（居住地）、学历、学位、经历、职务（职称）、资格、有无违法犯罪记录、婚姻状况、亲属关系、选票、指纹等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80元
	政府制定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政策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1〕1444号
	

	14
	杨陵区司法局
	杨陵区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资格、资信等
	300元
	政府制定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政策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1〕1444号
	

	15
	杨陵区司法局
	杨陵区公证处
	事业
单位
	公证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公民个人存款、经济收入、纳税
	200元
	政府制定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政策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1〕1444号
	

	16
	杨陵区司法局
	杨陵区公证处
	事业
单位
	公证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证明房屋产权、财产所有权
	500元
	政府制定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政策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1〕1444号
	

	17
	杨陵区司法局
	杨陵区公证处
	事业单位
	公证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制作票据拒绝证书、查无档案记载
	400元
	政府制定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政策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1〕1444号
	

	18
	杨陵区司法局
	杨陵区公证处
	事业
单位
	公证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证明不可抗力事件、意外事件
	300元
	政府制定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政策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1〕1444号
	

	19
	杨陵区司法局
	杨陵区公证处
	事业
单位
	公证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财产继承、赠与、接受遗赠
	
1、受益额100万元及以下的部分，按不超过0.5%收取；超过100万元不满500万元的部分，按不超过0.4%收取；超过500万元不满1000万元的部分，按不超过0.3%收取；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按不超过0.1%收取。
2、居民房产可选择按房产面积计价的方式,收费标准为65元/平方米，与按标的金额比例计价方式相较从低收取。
证明单方赠与或受赠的，减半收取。单套居民房产办理公证事项费用总额原则上不得超过1万元。
	政府制定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政策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1〕1444号
	

	20
	杨陵区司法局
	杨陵区公证处
	事业
单位
	公证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赋予债权文书强制执行效力
	公证费可分两个阶段收取，第一阶段在办理债权文书公证时收取，第二阶段在出具执行证书时收齐其余费用，两阶段收费合计不超过所办合同总额的0.18%。债权文书公证按比例收费不足500元的，按500元收取（非金融机构的债权文书除外）。
	政府制定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政策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1〕1444号
	

	21
	杨陵区司法局
	杨陵区公证处
	事业
单位
	公证费
	政府定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手续费
	对已受理的公证事项，申请人要求撤回的，未经审查的，每件收取10元；已经审查的，按照该公证事项收费标准的50%收取。
	政府制定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

	《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陕西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服务价格政策的通知》陕发改价格〔2021〕1444号
	

	22
	杨陵区水务局
	本级
	政府
部门
	水土保持补偿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对一般性生产建设项目，按照征占用土地面积一次性计征。
	1.7元/平方米
	政府制定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发改价格〔2017〕
1186号
	

	23
	杨陵区人民法院
	本级
	政府部门
	诉讼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
	案件受理费、申请费
	根据不同诉讼请求进行分段收费，参见《诉讼费用交纳办法》
	政府制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经国务院第159次常务会议制定
	《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国务院令第48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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